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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顾问部

生成日期: 2025-10-22

用益物权是人类在社会实践中，为解决物质资料的所有与使用需求之间的矛盾而产生并由此发展起来的，
是所有权与其权能相分离的必然结果。这种分离适应了商品经济要求扩大所有权、扩展财产使用价值的需求，
对于满足当事人的需求、充分发挥物质资料的效能、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都具有重要的作用。因而，即使在
各个时期，对于各种性质的法律都给用益物权以确认和保护。用益物权作为物权之一种，着眼于财产的占有以
及使用的价值。在现代民法上，各国物权法贯彻效益原则，已经逐渐放弃了传统民法注重对物的实际支配、财
产归属的做法，转而注重财产价值形态的支配和利用。这种立法趋势反映到理论研究上即是学者越来越注重对
用益物权的研究。法律的效力是以它所引起的爱戴和尊重为转移的，而这种爱戴和尊重是以内心感到法律公正
和合理为转移的。法律顾问部

行为人由于过错侵害人身、财产和其他合法权益，依法应承担民事责任的不法行为，以及依照法律特殊规
定，没有过错也应当承担民事责任的其他侵害行为（又称为无过错责任）。无论是英美法系国家还是大陆法系
国家的立法或者判例，都有关于侵权行为法律规范的规定。这些规定为司法实践中法院审理侵权案件提供了指
导和准则，也为我们研究侵权行为的概念提供了依据。但它毕竟是一些法律规范，并非是对侵权行为概念的界
定。因此，研究侵权行为的概念，仍是我们学者的任务。总结中外学者关于侵权行为概念的研究成果，大致有
三种学说：过错说；不法行为说；赔偿责任说。法律顾问部管子：法者，天下之仪也。所以决疑而明是非也，
百姓所县命也。

亲属是基于婚姻、血缘和法律拟制而形成的社会关系。根据亲属关系产生的原因，可以将亲属分为配偶、
血亲和姻亲三类。血亲包括自然血亲和拟制血亲，前者是指出于具有血缘联系的亲属；后者是指彼此本无血亲
的血缘关系，但法律因其符合一定的条件，而拟定其与该种血亲具有同等权利和义务的亲属，如继父母与受其
抚养教育的继子女、养父母与养子女之间就是拟制血亲，养兄弟姐妹也属于拟制血亲。姻亲是指除配偶外以婚
姻关系为中介而产生的亲属，包括血亲的配偶、配偶的血亲、配偶的血亲的配偶，姻亲之间只有在法律特别规
定的情况下才具有权利义务关系。血亲还可以分为直系血亲和旁系血亲，前者是指生育自己的和自己生育的上
下各代亲属；后者是指彼此间具有非直接的血缘联系，除直系血亲以外的亲属。

有名合同在合同编中一共为15类，为明确规定的买卖合同，供用电、水、气、热力合同，赠与合同，借款
合同，租赁合同，融资租赁合同，承揽合同，建设工程合同，运输合同，技术合同，保管合同，仓储合同，委
托合同，行纪合同，居间合同。而除此之外的其他合同统称为无名合同，如旅游、美容、法律服务合同等。但
是合同之所以存在有名与无名，是因为人的活动的复杂性。基于其与有名合同之间的关系，还存在纯无名合同、
准混合同、混合合同、对向联立合同。黑格尔：法律的真理知识，来自于立法者的教养。

法人是具有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依法自主享有民事权利和承担民事义务的组织。法人制度是世
界上各个国家规范经济秩序以及社会秩序的一项重要法律制度。各国法人制度具有共同的特征，但其内容不尽
相同。不同的法人形成了不同的法人理论，法人制度理论成为世界各国建立和完善法人制度、规范经济秩序以
及整个社会秩序的理论基础。根本上讲，法人与其他组织一样，是自然人实现自身特定目标的手段，它们是法
律技术的产物，它的存在从根本上减轻了自然人在社会交往中的负担。法律确认法人为民事主体，意在为自然
人充分实现自我提供有效的法律工具。普卢塔克： 习俗也许不如法律来得明智。法律顾问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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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马斯：法律是无私的，对谁都一视同仁。在每件事上，她都不徇私情。法律顾问部

监护，是指对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人身、财产及其他合法民事权益进行监督和保护
的法律制度。履行监护职责的人称为监护人，相反，受到监督和保护的人被称为被监护人。早在古罗马的《十
二铜表法》里就有关于监护的规定。但当时的监护制度的目的在于保护家族的利益，由有希望继承财产的人充
当监护人，以监督被监护人，防止他们因缺乏自制、判断能力而致财产浪费和倾家荡产。以后，监护制度由监
督被监护人的观念发展为保护被监护人的观念，监护职务虽然有权利的内容，但更主要的是监护人对被监护人
的义务。中国的监护制度分为对未成年人的监护以及对无、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的监护两种情况，设定
监护人主要有法定和指定两种形式。法律顾问部

心愿传承（北京）养老服务有限公司和*2019年成立于北京，创始人国内***财富传承**律师刘永斌联合民
政部光彩养老事业促进中心（全国***的**公益社会组织）、北京盈科（北京）律师事务所、北京瀛和律师事务
所、北京博十律师事务所等数家全国**律所共同发起为老公益项目“心愿传承服务中心”，专注服务于北京，
为客户提供沪语服务+个性化定制服务。订立流程在《民法典》继承篇等相关法律基础上，结合中国最高人民法
院近26年来发布的司法实践判例，经过反复研究、逐步设计完善而成，并经过数千起遗嘱订立实践，保障遗嘱
服务和继承服务的安全有效。“心愿传承服务中心”旨在为您订立一份传承心愿、合法有效的遗嘱，为客户身
后财产的继承以及养老提供法律保证。我们秉承“高效、专业、便捷”的初心，实现“心愿传承，传承心愿”
之愿景，也为实现家庭和睦、社会和谐贡献一份力量。“心愿传承服务中心”为公民提供遗嘱订立、遗嘱保管、
遗嘱执行、遗嘱合法性审核、遗嘱上门服务、继承房产过户、继承纠纷调解、遗赠抚养、监护权、养老方案设
计、法律咨询等多项服务。


